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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8_BA_E5_8F_B8_E8_c36_482822.htm 主持人：各位网友，

大家好！欢迎来到搜狐嘉宾聊天室。 今年司法考试刑法部分

难度和热点介绍 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万国学校刑法方面的专

家袁登明老师给大家讲解一下考前预测和答疑。首先请袁老

师简单介绍一下今年司法考试刑法方面简单的情况。 袁登明

：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高兴和大家进行交流。还有四天

的时候我们2005年的司法考试就正式开始了，就今年的司法

考试而言刑法仍然属于综合性和理论性比较强的科目，所考

的分值应该是90分左右。刑法这方面的问题基本上从学术界

的通俗，时间比较紧张，希望大家有什么问题尽快的进行交

流。 主持人：袁老师，首先介绍一下今年司法考试中刑法方

面的难点和热点。 袁登明：今年刑法方面的难点或者是重要

的考点，主要有这样几方面，在刑法总的方面，主要由犯罪

主观方面，尤其是主观认识错误。第二个是关于犯罪的心态

，包括犯罪的既遂、未遂、中止中间的辨析。第三个是共同

犯罪，尤其是共犯之间的相互之间的辨析以及刑法责任的分

配。第四个是有关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正当化的免则事由

。第五个是刑法裁量制度，这是总则方面重要的考点。 在分

则方面，主要涉及到的是经济犯罪、人身权利犯罪、财产犯

罪，以及贪污贿赂犯罪，在这里面刑法总则中的共同犯罪尤

其重要。这大概是刑法中主要的考点和热点问题。应该说近

几年刑法司法考试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么一个规则的，只不过

是每一年略有侧重。 答题应该是通说观点吗？ 主持人：有网



友问，请问袁老师，今年是陈兴良老师出题吗，我们在答题

时是用通说的观点还是出题老师的观点？ 袁登明：应该说刑

法，包括其他普通法一样，哪位老师出题并不是非常重要，

况且刑法出题并非是一位老师，而是多位老师共同的智力成

果的结晶。而需要说明的是，应该以通说为基础，同时适当

的兼顾一下出题老师，比如说陈兴良老师的观点。 刑法今年

的热点是什么 主持人：有网友问，请问袁老师，今年卷四刑

法的热点是什么？ 袁登明：卷四的热点应该说以分析题为主

导，而且分析题应该既有总则的问题又有分则的知识点，尤

其是结合刑法总则的共同犯罪，兼顾分则的人身权利犯罪和

财产犯罪之间的关系。需要说明一下，如果是分析题，必须

要说明所给的答案的来龙去脉，尽量详细的论证和分析。不

管是采取什么样的观点，应当自圆其说，因为也许不是一种

观点而是多种观点都是正确的答案。 主持人：有网友问，15

岁的少年绑架致人死亡，应定什么罪名？陈老师的观点好像

是绑架罪，和高院的回复好像不太一样。 袁登明：15岁的人

绑架致人死亡，如果是故意致人死亡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

应该定绑架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曾经有不同的意见，原则上应

当以故意杀人罪为准，如果是过失致人死亡的则不负刑事责

任。 主持人：有网友问，今年8月份才出台的司法解释司法

考试会考吗？ 袁登明：不会涉及到的，因为8月份试题基本

上已经出题完毕。 主持人：有网友问，港澳台地区是境内还

是境外？ 袁登明：港澳台地区应该属于国内，但是属于境外

。 刑法卷四的评分标准 主持人：有网友问，刑法卷四的评分

标准是什么？ 袁登明：总体是是踩点给分，但是案例题，也

就是所谓的简答题，和分析题、论述题，这三种题型给分的



标准不一样。简答题完全是踩点给分，要求简洁、明了。而

分析题要求一定要自圆其说，尽量详细、条例清楚。而论述

题则要尽量展开，而且要理论结合实际，法学理论和现实生

活结合起来全面的分析。 主持人：有位雨中漫步网友问：胡

某乃一赌徒，某日赌博输钱之后，来到其叔父家里，向其叔

父提出要借钱10000元，但是，由于其叔父知道胡某的为人，

于是不同意借给他，就在此时，一个5岁的小孩子进屋，向胡

某叔父说"外公，我要一块钱买雪糕吃。"胡某随即抱起小女

孩，并且从口袋里掏出匕首。其父被迫无奈，给了胡某10000

元钱，胡某得赃款后离开。问胡的行为构成何罪。您在精品

四讲课时认为构成抢劫罪。而万国最发给我们发的突破试题

中答案是绑架罪，应以哪个为准? 袁登明：对雨中漫步问题的

回答，对于这个案子到底是抢劫还是绑架理论上有不同的意

见，按照刑法学的通说应该以绑架罪论处为好，他实际上属

于对被害人采取以暴力性胁迫的方法，致使被害人不敢或者

不能防范，而当场取得财物。所针对的小孩并非是绑架罪意

义上的人质。 主持人：有网友问，请问未成年犯8宗罪，应

以结果定罪犯还是以实际所犯罪定罪名？ 袁登明：应该说已

满14不满16周岁的人，所犯的罪行应该以刑法17条第2款所列

的8宗罪为主来定罪名，也就是严格遵循刑法17条第2款规定

。在所实施的犯罪行为过程中，只要符合这8宗罪犯罪构成要

件的就应该对这8宗罪负刑事责任。 主持人：有网友问，李

某为灌溉麦田，把电线搭在树上，后有一村民路过时，起大

风，电线套住他脖子，导致翻车事故，当场死亡，这是李某

的疏忽大意还是间接故意？ 袁登明：李某应当是疏忽大意的

过失。因为起大风是他所没有预料到的，但是对其行为后果



他是应当可以预料到的，如果谨慎小心的话。 主持人：有网

友问，请问袁老师，甲被乙打成重伤倒在地上仍然清醒，丙

将身旁的摩托车开走，丙构成何罪？ 袁登明：如果丙当着甲

的面将车开走，应当构成抢夺罪，实际上属于乘人之危，在

对方来不及反应或者来不及反抗而夺取财物。如果说甲虽然

清醒，但是丙以为甲不知道而趁机开走摩托车属于盗窃，属

于自以为被害人不知道而秘密窃取财物。 主持人：有网友问

，如果15岁的人故意杀人，但是没有构成故意杀人罪，是不

是就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了？ 袁登明：15岁的人故意杀人从刑

法理论的角度来讲，不管有没有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都应该

构成故意杀人罪，只不过是既遂、未遂罢了。而免于刑事处

罚的前提是构成犯罪，但依法免刑。 主持人：有网友问，一

人要盗窃，听到有警车的叫声慌忙逃走，警车不是抓他的，

是中止还是未遂？ 袁登明：应该属于盗窃罪未遂。 主持人：

有网友问，拐卖妇女儿童过程中被拐卖人的叔叔去解救时拐

卖人将其打成重或死亡的，那么拐卖人是按拐卖妇女儿童罪

的加重情节定罪还是按数罪并罚定罪？ 袁登明：应该按数罪

并罚处理，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法益。而刑法

所说的造成被拐卖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

果，应当属于过失的后果。 主持人：有网友问，请问老师盗

窃和抢劫的数额认定问题，其认定数额是以卡上金额为准还

是以实际使用的金额为准？ 袁登明：应该以实际使用的金额

为准。 主持人：有网友问，甲从乙处借手枪，甲后来带着枪

出没公共场所，这是携带枪支罪，还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还

是数罪并罚？ 袁登明：根据刑法128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如

果是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非法出借枪支的不要求造成



严重后果就构成犯罪，如果是依法配置民用枪支的人员，非

法出借枪支要造成严重后果才构成犯罪。 所问的案例中甲的

行为首先是构成了非法携带枪支危机公共安全罪，如果说其

非法持有枪支时间较长，也可以另成立非法持有枪支罪进行

数罪并罚。 主持人：有网友问，被告人在交代问题过程中如

实交代自己犯的同种犯罪，是不是属于坦白，不属于自首？ 

袁登明：如果被告人是被羁押所交代的同种罪行原则上不能

作为自首处理，属于坦白，酌定从宽。但是，如果交代的同

种罪行远远重于应被羁押的事实，比如说因盗窃2千元被羁押

，后来交代此前盗窃数十万元的盗窃行为，也就是说所交代

的是重罪，整体属于一个盗窃罪，数额累计，此时可以考虑

自首。 主持人：有网友问，购买并使用假币，如题干问触犯

何罪与构成何罪，选择上一样吗？ 袁登明：触犯何罪和构成

何罪含义是不同的，比如想象竞合实际上触犯了数个罪名，

但实际上只有个行为所以只能构成一个罪。而牵连犯、吸收

犯等是数行为构成数罪，但一般是定一罪，或者是处罚上处

一罪。购买假币并使用的应该属于吸收犯，既构成购买假币

罪，又构成使用假币罪，但按照吸收犯的理论和有关司法解

释只定一罪，就是购买假币罪，从重处罚。 假币问题这方面

会有什么考点 主持人：有网友问，我对假币问题实在很模糊

，一般这方面都会有什么考点呢？ 袁登明：主要考察170条伪

造货币罪、171条购买、出售、运输假币罪，以及172条的使

用持有假币罪的关系。一般而言，伪造货币之后，又出售、

运输或者使用的，只定伪造货币罪从重处罚。如果是购买假

币之后又出售、运输或使用的，也是定一罪，就是购买、出

售、运输假币罪。注意，这是一个选择性罪犯，而非法持有



假币罪定罪的前提是搞不清楚假币的来龙去脉，或者虽然搞

清楚了，但是来龙去脉本身不构成犯罪。比如说，拾垃圾的

时候拾到了一包假币，来龙去脉清楚了，但是捡到了假币不

构成犯罪，只能考虑非法持有假币罪了。 主持人：有网友问

，购买假币后利用假币诈骗的是数罪并罚还是仅成立购买假

币罪？ 袁登明：利用假币诈骗的实际上应该属于使用假币行

为，因为使用假币的本质就是将假币当真币欺骗对方进行购

买商品或者购买服务，如果行为人购买了假币之后又使用该

宗货币的直接以购买假币从重处罚。 主持人：有网友问，共

同犯罪是按部分共犯全部责任，还是客观一致原则定罪量刑

，比如共同盗窃甲偷了十万乙偷了五千，各自的犯罪金额如

何计算？在这个问题上陈兴良教授好像与通说观点不同。 袁

登明：共同犯罪应该遵循部分行为整体责任，如果甲乙两人

共同盗窃，甲偷了十万乙偷了五千，如果属于共犯的话，那

么甲乙应该对总数都负责任，但是量刑的时候应该考虑他们

的金额大小考虑主从犯，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罪与则相适应。 

主持人：有网友问，暴力抗拒缉私致人伤亡，是否构成走私

妨碍公务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数罪并罚？ 袁登明：行为人在

走私过程中，暴力抗拒缉私的，依照157条第2款的规定，应

当以具体的走私犯罪和妨碍公务罪并罚，但是如果该妨碍公

务暴力的致人重伤死亡，如果是故意造成的话，妨碍公务应

当转化为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罪，此时就应当以具体的走私

犯罪同妨碍公务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并罚了。 主持人：有网友

问，如果甲对乙实施抢劫，乙慌张逃脱，逃跑过程中将钱包

无意掉下，后来被甲拾到，请问甲是盗窃，还是抢劫，还是

侵占？ 袁登明：应该以抢劫罪处理为好，因为甲的行为致使



乙不能反抗或者不知反抗，而丧失对财务的控制，甲当场取

得财物。 主持人：有网友问，脱逃罪是否只能由特定主体构

成，其他积极帮助其脱逃的人员应该如何定罪？ 袁登明：脱

逃罪的主要根据316条的规定，原则上只能由依法被羁押的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在押罪犯构成，但是根据共犯理论，非

特定身份的人可以和特定身份的人形成特定身份者的共犯，

因此其他积极帮助其脱逃人可以按照脱逃罪共犯论，属于脱

逃罪共犯帮助犯。 主持人：有网友问，甲为了杀乙，将煤气

罐点燃，放在离乙一墙之割的地方，结果没杀死乙，却炸死

了丙，构成什么罪？故意伤害吗？ 袁登明：关键看该煤气罐

爆炸的地方有没有公共安全的性质，如果具有公共安全的性

质，那么不管是炸死乙还是炸似丙，都应该成立爆炸罪。如

果不具有公共安全的性质，比方说不存在多数人的公共安全

，可以定故意杀人罪。因为这时不管炸死乙还是炸死丙，在

刑法上公共安全罪都是成立的。 主持人：有网友问，市长甲

的妻子收受乙的钱，让市长在某项中工程受照顾，妻未告诉

市长，市长也未给乙谋利，市长的妻子应该定什么罪？ 袁登

明：本案中，如果是市长甲的妻子告知了市长本人该受托的

事项，那他们属于受贿的共犯，如果没有告知是不是构成犯

罪应当判断一下主观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收受钱财的

时候当时就没有打算告知其丈夫，是属诈骗的行为。 片面帮

助犯是否认定为共犯 主持人：有网友问，请问片面帮助犯是

否认定为共犯？ 袁登明：片面帮助犯是否是共犯，理念上是

有分歧的，原则上不会在试题里面，尤其是客观试题里面出

现，如果真要出现可以认同共犯论。如果是在案例分析题里

面出现，是否承认共犯都没有关系，认同共犯要讲出自己的



道理，不认定为共犯要说明自己的理由，只要能够自圆其说

都可以认为是正确的。 主持人：有网友问，教唆未成年人盗

窃结果未成年人去抢劫，应该如何认定？ 袁登明：对于教唆

者应该属于盗窃罪，且属于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行为应该给

予处罚，对于被教唆的未成年人应该给予抢劫罪，实际上属

于理论上的施性过限问题。 主持人：有网友问，被害人承诺

与其他免则事由的区别？ 袁登明：被害人承诺属于正当防卫

紧急避嫌之外的其他正当化的事由，在今年大纲和教材有规

定，主要包括执行法令的行为、正当业务行为、自救行为、

自损行为，以及被害人承诺的事由。被害人承诺免则，必须

具有这样几个前提： 首先，被害人具有处分权。比如说对生

命是不可以处分的，比如安乐死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 第二，被害人具有处分能力。比如说未成年人、精神病人

是不可以承诺放弃权利的。 第三，承诺的行为是基于正式意

愿的表示，也就是被害人没有被欺骗。 第四，造成的损害没

有超过承诺的范围。 这就是被害人承诺免则的条件。 主持人

：有网友问，何为重罪不处罚未遂？ 袁登明：这个问题是张

明楷教授个人的一个观点，现在考试时间很紧张，不需要掌

握。 最新司法抢劫解释请老师简单介绍 主持人：有网友问，

最新司法抢劫解释刚出台请老师来简单介绍一下。 袁登明：

严格地说，6月份最高法院出台的关于抢劫抢夺案件有关司法

解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司法解释，它只不过是最过法院的

一个办事部门的意见而已，不具有司法解释的效力，可以参

照也可以不参照，这个不应该是考试的重点，但是有几点还

是要明确一下，比如说，飞车行枪中，如果行抢的行为致被

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符合抢劫的话就按抢劫论处，抢劫



信用卡使用的按照抢劫论处，抢劫罪中多次抢劫的作为法定

的加重构成，多次三次以上应该每一次都是相对独立，如果

基于同一个犯罪在同一时间连续三次以上的抢劫，原则上按

照一次抢劫论，这些都是该司法解释所强调的。 今年是否会

考文书、判决书 主持人：有网友问，文书会考吗？会出判决

书吗？ 袁登明：按照司法部司法考试大纲的要求，司法文书

属于法定的一种题型，但是从近几年司法考试情况来看，这

种法定的题型并不一定必然考察，今年的情况原则上也是如

此。当然我并不是说司法文书并不是绝对不考，而是有考试

的可能性，但是可能性应该和去年一样。在最后的几天时间

里，大家可以浏览一下比较常见的司法文书的格式，稍加注

意一下即可。 卷四的分值结构会不会改变、刑法考点的总结

归纳 主持人：有网友问，卷四的分值结构今年会不会改变？

考试出总则方面会有哪些考点？刑法考点也想请袁老师简单

精辟概括一下？今天的问题非常多，由于时间有限，最后这

个问题请袁老师简单提一下。 袁登明：前面我已经谈到了刑

法分值在90分上下，刑法试题卷四一般是在20到30分之间，

有一到两个案例，如果是分析题的话和去年一样11个题，

在25分左右，如果是简答题恐怕有两个刑法题。 不管是一道

刑法题还是两道刑法题，原则上总分值是综合性的有机结合

在一起的。比如说刑法总则中的共犯形态犯罪停止形态，加

上分则的人身权利犯罪、财产犯罪历来是卷四最好的结合点

。 刑法的主要考点在总则方面应该说相对比较分散，但主要

还是集中在犯罪主体主观方面，共同犯罪未完成形态以及刑

法量刑制度上，而分则则集中在人身权利犯罪、财产犯罪和

贪污贿赂犯罪上。另外，了解一下近几年的一些刑法修正案



是有好处的。 主持人：非常感谢袁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搜狐

直播间，也有非常多的网友参加，希望大家能够在周六的考

试中取得比较好的成绩，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明天下午同

一时间有关商经方面的访谈，感谢大家的关注。 袁登明：谢

谢大家的参与，祝大家马到成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